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

京技管[2002]45号
    为了促进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推广和实施，保证区域环境的持续改善，实现开发区经济、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从2002年开始建立环境发展资金。为了规范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特制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。

一、资金的建立及规模

  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从2002年1月1日开始设立环境发展资金（以下简称资金），资金规模为100万元，由开发区财政局负责在年度支出预算中予以安排，列为环保局专项资金。

二、资金使用范围

    资金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，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工作的部分补助：

    1、区内企业建立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工作；

    2、管委会在区域推广建立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所需的宣传、培训、交流等活动；

    3、管委会实施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目标、指标等工作；

    4、区内其他环境建设工作。

三、资金使用管理

    1、 区内企业建立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，由企业向环保局提出申请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，经主管主任审核批准和财政局核准后，由财政局和环保局联合发文，拨专款至企业；

    2、其他在资金使用范围内的支出，由使用部门向环保局提出申请，经主管主任审核批准并经财政局核准后，由财政局将款拨至财务结算中心，财务结算中心按财务支出管理程序支付；

    3、开发区财政局、环保局负责对资金使用单位的专款专用情况进行检查；

    4、开发区审计局负责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审计。

四、其他

    1、本办法执行过程的具体问题由开发区环保局负责解释；

    2、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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